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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还款手续要符合规定

傅朝选

采购员老周出差回 来找出纳小 王报帐。小 王从抽

屉里找出老周的借款单说：“你五天前借款贰佰元，这是

借条。”

老周把一沓子单据递给小 王：这些单据总共128.43

元，领导都审阅签完字了。你先收下，明天我还得出发，

回 来一总报帐。

小 王接过单据，用算盘“劈哩啪拉”地打了两遍，连

说：“对、对、对。”顺便 在老周的借款单的空白处写上：

“×月 ×日，老周报帐 128.43 元。”写完把老周的借条与

报的单据放回 到抽屉里。只听得“叭”的一声响，将抽屉

锁上。

与小 王同科的老会计老李在一旁看得清楚，等老周

走后，语重心长地对小 王说：“小王，还款报帐，你这种处

理法不合手续啊！以 后如 果出现了纠纷就麻烦了。”

小 王不解地说 ：“人家老周报了 128.43 元的帐，单

据在，领导也签字同意报销。况且我在他的借款单上记

得明明白白的，他下次报清帐时，我就把借款单还给他，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会惹出什么麻烦？”

老李开导说 ：“小 王，你想想，老周今天报了 128.43
元的帐，如 果几天过去后，他记不准这个数目，说是报了

148.43 元，发生了纠纷，你怎么办？你会说 ：‘我有写在

你借款单上的报帐记录。’但如 果对方说：‘这记录是你

写的，我不承认。’你 又如 何解释，恐怕到时候你 浑身是

嘴也说 不清了。”

小 王似乎还蛮有道理 地说道：“干工作同志们之 间

得互相信任，人家能办这种缺德的事？”

老李耐心地说 ：“小 王，我们帐务处理的依据是会计

凭证。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进行

财务收付和帐务处理的书面证明和依据。不能依据信

义和记忆。实际工作中往来帐项因 为手续不清而发生

纠纷的事可以 说是屡见不鲜的。纠纷总是伴随着手续

不严密而来，很多本来亲密无间的朋友，反目为仇，一千

多年前就有这类事例。”

小 王好听历史故事，听说 一千多年前有这种事，忙

催老李快讲讲。于是老李给他讲起了《太平广记》中两

位邻居间借贷的故事，即唐懿宗成通初年，楚州淮阴某

地 一位 东邻向西邻借 了一笔钱，打了欠条，并以 庄园契

券作抵押。第二年到期时，东邻先还西邻部分欠款，准

备次 日将余款付清后收回 契券与欠条。因两家有通家

之谊，相互信任，故 东邻先还部分欠款时，未办理什么手

续。次 日偿还余款之时，西邻翻脸 不认帐，不认昨 日 还

款之 事，两 家为此 事对簿公 堂，因无凭据、官 司由县到

州，难以 判断，后来此 案经过种种曲折，虽被江阴赵和用

计查明，东邻与西邻则从此 不和。故事讲完后，老李慨

而言之说：“象这样深刻的教训，从古到今，人们领教过

不 少。究其原因，不就 是收、付款时，没有办理规定的手

续吗？”

小 王点头称是，但仍不明白这个手续到底如 何 办

好，希望老李多指点。

老李说：“老周公 出借款时，要写借款单，并经领导

签字批准后 才能付款。付款时，应在借款单上 盖“现金

付讫”的戳记。事过后即应作支付现金的记帐凭证，此

借款单应作为原始 凭证附 在记帐凭证后面。还要注意

在借款人报帐还款时；不应把他原来写的借款单还给本

人，而应另开收据给还款人。

小 王这次总算明白了一大半，可是象老周这种报一

部分帐欠一部分帐的情况还是不知 道该怎么办好。

老李接着就 此讲了起来：一般来说 ，一次借款，还款

时一次结清。因为借款是按计划借的，借款时应根据实

际需要进行控制，还款时不能分期归还，也就是说要“一

帐一清”。如 果再用，就 应再办理借款手续。当然象老周

这种情况，可根据 实际需要，定额预付给 他一部分现金

作备用金，每次 报帐时按 所报单据支付现金，补足 他的

定额，直至他不从事采购工作时收回 备用金。这就 避免

办理借款、还款的 手续了。但 不管什么情况，绝不能图

省事把借款人报的帐记在借款单上作为报帐的凭证。

“哦！”小 王这次 算是真正 明白了这个道理，高兴地

说道：“我们常讲不能‘以 单代帐’，我这种作法不是以 单

代帐吗？”说 完忙起身，找老周补办手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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